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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对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规定，政府补助可以采用总额法和净额法两种方法进行核算。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使会计核算更加准确，会计披露更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公司

决定对符合净额法核算条件的政府补助改按净额法核算，并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20年 8 月 2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 

1.具体情况 

2017年 5 月 10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

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该准则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使会计核算更加准确，会计披露更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将符合净额



 

法核算条件的政府补助改按净额法核算。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 

①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期限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

期计入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

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②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用于补偿本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

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用于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区分不同部分分别进行会计

处理；难以区分的，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2.变更后： 

①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

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②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用于补偿本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

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用于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区分不同部分分别进行会计

处理；难以区分的，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本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20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本期净利润，公司比较期间的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相关财务数据将根据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总资产、总负债同比减

少，但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对财务报表影响如下表所示： 

项目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6月 30日/2020

年 1-6月 

2019年 12月 31日/2019

年 1-6月 

政府补助 

存货 -6,920,905.64 -7,072,803.31 

固定资产 -359,242,482.79 -167,011,140.17 

无形资产 -40,629,644.10 -13,00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 -27,372,052.06 -21,135,279.71 

资产合计 -434,165,084.59 -208,219,223.19 

递延收益 -434,165,084.59 -208,219,223.19 

负债合计 -434,165,084.59 -208,219,223.19 

净资产 - - 

营业成本 -11,396,563.29 -5,279,888.69 

管理费用 -1,185,468.29 -383,281.35 

研发费用 -1,574,768.60 -1,661,642.30 

其他收益 -14,156,800.18 -7,324,812.34 

净利润 - -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审核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新会计政策的执行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影

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和期初净资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

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